高 雄 縣 清 寒 優 良 學 生 獎 學 金 申 請 表

	申  請  人

學生姓名
	
	性別
	
	年齡
	

	住     址
	高雄縣               市鄉鎮                村里                  路街      

段         巷         弄         號       樓
	

	學    校
	
	年級

科系
	年制            科 系   年級
	

	大     專

高     中
	學業

平均
	
	操行
	
	體育

（軍訓）
	

	國     中
	學業

平均
	
	操行
	
	體育
	

	家庭狀況
	父
	
	年齡
	
	職業
	

	
	母
	
	年齡
	
	職業
	

	附繳證件
	一、前學期成績證明(影印本需加蓋校印或學校戳記)。

二、學生證影印本或在學證明書。

三、申請人(學生本人)身份證影印本或戶口名簿影印本證明。
	

	備    註
	
	市鄉鎮公所

證明或意見欄
	
	

	謹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：

高雄縣清寒優良學生獎學金委員會    家  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蓋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話（宅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）：

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  址：高雄縣鳳山市國泰路二段一五六號

電  話：（07）7470171-1108

申請類別□大    學 □二、三專 □五專四、五年級


　　　　□公立高中 □公立高職 □私立高中、職 □五專一、二、三年級


　　　　□國  中











